温州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预备材料

温州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对象及具备条件

申报对象
温州市巾帼文明岗申报对象为各级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大专院校、科研单位、“四新”领域、社会团体、专业市场、社区、农村等以妇女为主体的集体（系、班、组、队、站、所）和岗位（科、岗、柜、店、台）。原则上单位须建立妇联组织，并获得县（市、区）级巾帼文明岗称号或相应荣誉。
具备的条件

岗位中女性人数占60%以上，岗位负责人中至少有1名女性。除专业市场等特殊领域外，一般要求3人以上（含3人）的集体。
1.遵纪守法好。全体岗员政治立场坚定，自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“四有”“四自”精神，廉洁奉公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2.组织领导好。创建工作得到领导班子的重视和指导，能够为创建活动提供必需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保障，纳入单位精神文明建设计划和女性人才培养规划安排，建有创建领导小组，有专人负责，统一部署。
3.管理规范好。岗位内部管理规范，有明确的创建目标和计划、总结，有根据本系统和行业工作特点制定的管理办法和考核内容，有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，创岗档案健全，接受群众监督的渠道畅通。
4.信息建设好。能借助网络信息化平台常态化展示巾帼文明岗创建风采，提升创建水准，反映创建成效。
5.环境建设好。有明示于众的创岗标志、统一的服务理念、公开的服务承诺，岗位环境整洁、美观，办公用品摆放有序。
6.岗位文化好。经常组织岗位成员开展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动。
7.业务技能好。岗位成员发扬“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”精神，努力学习，爱岗敬业，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。
8.岗位效益好。诚实守信，服务优质，岗位工作成效突出，工作有创新，服务有亮点，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显著，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在本系统或行业中有较强的影响力，辐射带动作用好。
9.素质提升好。教育培训、学习交流、推优制度完善。全体岗员热爱学习，积极向上，有高效的团队精神，有获得荣誉称号的先进个人。
10.志愿服务好。全体岗员社会责任意识强，讲奉献，树形象。积极参与紧扣中心工作、贴近本职工作的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等活动，大力弘扬志愿精神。巾帼文明岗中女性岗员均为巾帼志愿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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